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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及评价要求》 
山东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山东省地方标准《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及评价指

南》为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地方标准

制（修）订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鲁市监标字〔2020〕249 号）

的任务之一。由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为主

要起草单位共同编写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信息、起草单位和主要起

草人任务分工 

1.主要起草单位 

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济南市章丘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威海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、济宁市特种设

备检验研究院、山东特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 

2.主要起草人 

李娟、姜维、薛庆、李良、陈树芳、杨作明、陈鸿鹏、

刘珍玺、于蕾、郭新鹏、许崇晖、王刚。 

3.任务分工 

李  娟：标准起草负责人，组织确定标准制定方案，组

织标准起草工作，把握标准制定技术方向，组织协调标准制

定所需资源。 

姜  维：协助确定标准制定方案，协助确定标准制定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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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协助协调标准制定所需资源。 

薛  庆：组织推进标准制定程序和进度，组织起草组人

员讨论确定标准化对象需要规范的技术要素。 

李  良：组织实施标准制定方案，组织讨论确定标准框

架、编写思路，调度起草组成员推进标准制定程序和进度。 

陈树芳：协助组织讨论确定标准框架、编写思路，协助

组织起草组人员讨论确定标准化对象需要规范的技术要素,

组织标准审查、报批等工作。 

杨作明：组织起草组人员进行调研、收集素材，组织起

草人员编写标准，参与标准编写，组织征求意见等。 

陈鸿鹏、刘珍玺、于蕾、郭新鹏、许崇晖、王刚：参与

标准调研、标准编写、标准讨论，协助整理标准相关技术文

档，参与办理征求意见，办理标准研讨会、标准专家审查会

等具体事务等。 

（三）起草过程 

1.标准预研（2020 年 2 月-6 月） 

标准申报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及山东省气瓶安

全管理实际需要，通过查阅文献资料、企业调研、专家咨询

等方式，开展标准需求调研，深入了解国内外物联网技术发

展趋势；了解国内外气瓶等追溯体系建设及应用现状；了解

我省气瓶安全管理追溯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，形成标准草案

初稿，并提交标准申报材料。 

2.标准立项（2020 年 7 月） 

2020 年 7 月，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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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鲁市监标字〔2020〕

249 号）发布，标准正式获得立项。 

3.形成标准草案（2020 年 8 月-2021 年 5 月） 

标准立项后，成立标准工作组，开展标准草案编写完善

工作,结合前期调研成果，进一步查阅文献资料、企业调研、

专家咨询，听取企业技术人员和领域内专家意见，经过内部

多次讨论及修改，于 2021 年 5 月形成标准草案。 

4.形成征求意见稿（2021 年 5 月-2021 年 9 月） 

标准起草工作组多次向行业企业、专家学者等征集标准

草案的改进建议，共面向气瓶制造、充装、检验及监管等 32

家单位开展了广泛的征求意见，并在标准起草单位网站上公

示征求意见。通过多种方式的征求意见，共有 23 家单位回

函，其中 5 家单位回函且有修改意见和建议。标准起草组梳

理并充分研究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议，并给出了处理意见。 

5.形成标准送审稿（2021 年 10 月-2021 年 11 月） 

标准起草组根据征求意见处表汇总表，对标准征求意见

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，包括标准中的追溯流程、追

溯要求等相关图表、部分章节的结构、文字表述、标准格式

等方面，形成标准送审稿。 

6.形成标准报批稿（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） 

2021 年 12 月 25 日，召开标准专家审查会，来自济南大

学、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、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

测中心、山东大学、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、山东建筑大学、

山东省物联网协会、山东鲁建高压力容器有限责任公司、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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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市洪良气体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9位行业专家和标准化专家，

组成专家审查委员会，逐条对标准进行审查，并针对标准技

术内容、标准文本格式等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。 

审查委员会认为该标准确定的各项内容符合我国现行

法律、法规、安全技术规范和我省气瓶追溯体系建设的有关

要求，标准内容科学、合理，可操作性强。该标准实施后将

为实现气瓶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提供

有效支撑。 

审查委员会建议该标准名称调整为《气瓶质量安全追溯

体系建设及评价要求》。 

会后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根据专家审查会上形成的专家

意见汇总表，逐条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和文本格式校

对，形成了标准报批稿。 

二、地方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

气瓶是一类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承压类特种设备，根

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（2020 年

度）》，截止到 2020 年底，我省有使用登记的气瓶达到 444 万

只，包括民用气瓶、工业气瓶等。气瓶具有数量大、使用分

散、流动性大等特点，给安全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。气瓶安

全管理中，人（作业人员）的因素、设备（气瓶及其附件）

的因素、作业（如充装）的因素等是造成气瓶安全事故的主

要因素。 

“特种设备安全法”提出“鼓励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

法的推广应用”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



 

5 
 

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95 号）提出：“开展特种

设备和危险品追溯体系建设。以电梯、气瓶等产品为重点，

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，推动企业对电梯

产品的制造、安装、维护保养、检验以及气瓶产品的制造、

充装、检验等过程信息进行记录，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追

溯体系。”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气瓶质量

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〔2019〕69号）提出：

“以落实气瓶制造单位、充装单位、检验单位（以下称气瓶

相关单位）追溯管理责任为基础，以提升气瓶质量安全与公

共安全为目标，统一追溯标准，强化信息互通共享，提高监

管效能”。 

本标准从我省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运行的实际

与发展需求出发，结合国内外前沿技术标准与气瓶质量安全

追溯体系建设技术积累，提出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框架，

以兼容、协调、先进、适用为导向，参考质量管理体系 PDCA

方法，针对气瓶产业链全链条各个环节，确定追溯要素，提

出追溯体系建设建议。 

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，引领和支撑我省气瓶质量安

全追溯体系构建、完善，通过追溯手段的应用，采集气瓶产

品设计制造、充装使用、检验等气瓶全链条、全生命周期各

环节信息，实现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，强化全过

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，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、促进

监管方式创新、保障公共安全。服务于整个社会安全水平的

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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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地方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

1.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要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中指出鼓励先进技

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推广和应用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

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95 号）、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气瓶质量安全追溯

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市监特设〔2019〕69 号）等各级文件均

对开展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。本标准在严

格遵守相关法规政策要求的基础上，根据山东省气瓶质量安

全管理需要，结合气瓶追溯体系建设实际，积极开展本标准

制定工作，符合相关法规政策要求。 

2.与现有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

追溯体系建设作为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技术

手段，已在食品、药品等重要产品领域开展积极探索，目前

国内外已发布一系列支撑标准。本标准在综合参考借鉴 GB/T 

38154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核心元数据》、GB/T 38155-2019

《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》、GB/T 38156-2019《重要产品

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》、GB/T 38158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

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》、GB/T 38159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

追溯体系通用要求》等追溯体系通用要求基础上，针对气瓶

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提出具体指导，确保与现行重要产品

以及气瓶域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 

3.可操作性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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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导下，标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，在

进行深入、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充分结合我省气瓶质量安全

追溯体系建设现状与发展需要，从构建气瓶追溯体系的实际

出发，重点围绕追溯体系结构、追溯体系要素、追溯体系评

价改进给出指导，确保标准具备可操作性。 

根据气瓶追溯管理的基本要求，按照合规性、全面性、

可信性、协同性和动态性原则来确定标准具体内容。1）合规

性，即在气瓶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安全技术

规范等框架下开展气瓶追溯体系构建。2）全面性，尽可能涵

盖气瓶生命周期各环节，确保各追溯主体全面参与、各环节

信息全面记录。3）可信性，确保追溯信息采集、记录、保存

的真实性、安全性。4）协同性，实现追溯数据在体系内的互

连互通，以及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、资源整合、信息共享。

5）动态性，按照 PDCA（Plan-Do- Check-Action，策划-实

施-评价-改进）流程，对追溯体系进行动态调整，确保体系

与追溯主体需求相一致。 

（二）主要技术内容 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 

第 1 章 范围。本文件规定了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

基本要求、建设要求、评价要求和改进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

山东省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、评价和改进。 

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。标准制定过程中，标准起草工

作组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，对国内外相关标准进行系统分

析，为确保与现有标准内容协调一致，在标准条文中对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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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进行了规范性引用。本部分列出了对本标准必不可少的

引用文件。 

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。为方便标准使用者理解和使用标

准，在本部分列出了追溯体系、追溯单元等术语的标准化定

义，帮助用户理解追溯体系内涵。 

第 4 章 基本要求。给出了气瓶追溯体系应涵盖的环节

和信息以及气瓶追溯体系架构。 

第 5 章 建设要求。分别给出了追溯主体、追溯单元、追

溯范围、追溯编码、追溯标识、追溯信息、追溯平台、信息

交换、信息安全等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要素的具体要求。 

第 6 章 评价要求。分别从评价原则、评价流程、评价指

标和内容、评价实施主体、评价方式等方面给出了开展气瓶

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评价的要求。 

第 7 章 改进要求。给出了改进追溯体系的要求。 

附录 A （资料性）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评价指标。给

出了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评价指标，共 6 个一级指标，15

个二级指标，21 个三级指标，为追溯主体开展定性/定量评

价提供了参考。 

参考文献。列出了标准起草过程资料性引用的相关文献

资料。 

（三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

1.注重贯彻各级政策要求、引用相关国家标准和和安全

技术规范 

学习研究和贯彻落实国家各级文件要求。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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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指出鼓励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

推广和应用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

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95 号）、市场监管总局办公

厅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通知》

（市监特设〔2019〕69 号）等各级文件均对开展气瓶质量安

全追溯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，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坚持注重学

习研究和贯彻落实以上文件要求。 

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。本标准技术内

容在设置过程中，引用了 GB/T 7027-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

的基本原则与方法、GB/T 13005 气瓶术语、GB/T 18284 快

速响应矩阵码、GB/T 18347 128 条码、GB/T 19011 管理体

系审核指南、GB/T 21049 汉信码、GB 32100-2015 法人和

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、GB/T 38155 重要产

品追溯 追溯术语、GB/T 38159-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

系通用要求、GB/T 38656-2020 特种设备物联网系统数据交

换技术规范、GB/T 39099-2020 消费品追溯 追溯系统通用

技术要求。 

深入理解领会气瓶安全管理安全技术规范有关追溯要

求。TSG 23-2021《气瓶安全技术规程》作为气瓶安全管理的

重要安全技术规范之一，是开展本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标准起草单位于 2021 年 3 月参加了山东特种设备协会在济

南组织的安全技术规范培训宣贯，就规范中气瓶制造、充装、

检验等各环节的追溯要求，与行业专家进行了研讨和探讨。

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增强了不同层面标准规范间的协调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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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性。 

 

2.融合行业气瓶追溯体系研究应用基础 

（1）技术基础 

当前，我省气瓶追溯体系建设已取得阶段成效，本标准

起草单位等研发的气瓶追溯解决方案、追溯系统等产品，已

面向全省进行了推广应用，并获评山东省工信厅首版次高端

软件、山东信息协会优秀解决方案，入选济南市工信局“济

南市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软件产品参考目录（第一批）”，

获得了行业的认可。 

气瓶追溯体系主要面向气瓶设计、制造、充装使用、检

验等气瓶产业全周期质量安全管理需求，基于二维码、电子

标签等编码标识技术、数据采集与传输技术、气瓶追溯系统

的研究，为设备赋予唯一的身份标识，在设备制造、充装、

使用、检验等整个生命周期各环节进行安全监控，记录每个

环节产生的追溯信息，实时了解和掌握设备的履历信息和流

转信息，可以实现物流和信息流的统一，有利于提高气瓶安

全管理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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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应用基础 

基于气瓶追溯技术，形成了面向气瓶制造、充装、使用、

检验、监管等全过程应用方案，该方案涉及气瓶编码与标识、

气瓶过程管控与信息记录、气瓶管理系统和平台等追溯要素，

其中： 

1）气瓶身份标识采用二维码+RFID 电子标签的二维标

识形式，以粘贴等方式固定在气瓶上易于识读的位置上，实

现气瓶身份标识，并为安全充装控制的实现提供支持。 

2）气瓶制造环节。记录气瓶制造过程中的工艺、过程、

制造监检、出厂等信息。 

3）气瓶充装环节。通过集成气瓶电子标签、防爆读写器、

防爆中继器等终端设备，与充装设备联动，实现安全充装管

控与充装环节信息采集。 

4）气瓶检验环节。对气瓶检验机构在开展气瓶检验时的

水压试验、气瓶检验信息等实现采集和动态管理。 

5）气瓶安全监管环节。对气瓶制造、充装、检验等全过

程实现信息查询、信息管理等。 

目前本标准依托的相关技术成果和解决方案已面向山

东省内进行了全面应用，涵盖省内制造企业 2 家，1866 家充

装单位、164 家检验站、4000 台左右加气机、626 万余只气

瓶（包括液化石油气瓶、CNG 车用气瓶、工业气瓶等），同时



 

12 
 

也在省外包括吉林长春、河北、河南、北京、山西、内蒙古

等地得到了推广应用。 

 

图  气瓶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成果转化情况 

实际应用表明，气瓶追溯体系方案可有效实现气瓶全链

条动态管理和信息可追溯，有效提升了气瓶安全管理水平，

服务社会民生和国民经济的发展。以上技术成果积累确保了

标准制定的科学性、应用实践经验确保了标准技术内容的可

操作性。 

（3）标准化基础 

项目主要起草单位山东特检鲁安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

司、山东特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，作为全国物品编码标准

化技术 委员会 特种设 备编码 与标识 分技术 委员会

（SAC/TC287/SC2）委员单位、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（SAC/TC31）委员单位，积极参与国家层面气瓶标准化工作。

并以上述标准化平台支撑，基于气瓶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

研究和追溯系统研发基础，开展技术成果向标准提升转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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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或参与制定发布国家标准 5 项、地方标准 1 项、团体标

准 2 项，为发挥标准支撑和引领作用，完成本次标准编制任

务，奠定良好基础。 

此外，通过本标准的制定，也可为后续地方标准成果提

升为国家标准打下基础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山东标准在国家

层面的影响力。 

表 标准化基础 

序号 类别 名称 编号 

1.  标准化组织 

全国物品编码标准化技术委

员会特种设备编码与标识分

技术委员会 

SAC/TC287/SC2 

2.  国家标准 
特种设备信息资源管理数据

元规范 第 1部分：气瓶 
GB/T 36373.1-2018 

3.  国家标准 
气瓶射频识别（RFID）读写

设备技术规范 
GB/T 37886-2019 

4.  国家标准 
气瓶射频识别（RFID）应用  

充装控制管理要求 
GB/T 38059-2019 

5.  国家标准 
特种设备物联网系统数据交

换技术规范 
GB/T 38656-2020 

6.  国家标准 特种设备追溯系统数据元 GB/T 38700-2020 

7.  国家标准 气瓶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20210932-T-469 

8.  地方标准 
液化石油气瓶安全管理物联

网规范 
DB37/T 4239—2020 

9.  中国技术监督 基于二维码的气瓶追溯信息 T/CATSI 02 003-20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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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别 名称 编号 

情报协会团体

标准 

系统实施要求 

10.  

中国技术监督

情报协会团体

标准 

基于射频技术的气瓶追溯信

息系统实施要求 
T/CATSI 02 004-2019 

 

3.注重调研和广泛征集行业专家和用户意见 

开展标准需求调研。为确保标准内容的适用性和可操作

性，标准起草工作组进行了充分的标准需求调研。查阅大量

的文献资料，对现有国内外追溯技术发展现状和标准化现状

进行归纳研究。实地走访调研国内气瓶设计制造、充装使用、

检验检测相关服务提供商、企业、机构、监管部门等，系统

梳理整合我省气瓶追溯体系建设技术积累和发展需求。 

充分听取领域内企业、专家意见。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，

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确定了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，并多次组

织行业、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，召开标准研讨会，对标准内

容进行研讨、论证，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，

对标准不断修改完善。此外，在标准征求意见过程中，征求

意见单位涵盖气瓶制造、充装、检验、监管等各方面对象和

用户，充分吸纳各方追溯体系建设需求、应用需求、技术需

求等，从而确保了标准的普适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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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征求意见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

1 安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 滨州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

3 东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4 菏泽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

5 济南德洋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 

6 济南吉尔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

7 济南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

8 济宁协力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

9 空气化工产品(淄博)有限公司 

10 临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11 鲁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

12 青岛城联能源有限公司 

13 青岛市城阳区特监科 

14 青岛永泰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15 山东奥扬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6 山东大学 

17 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 

18 山东合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

19 山东环日集团有限公司 

20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 

21 山东君翰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

22 山东省计算中心（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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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

23 山东省建设高压容器有限公司  

24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5 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

26 山东天海气体有限公司 

27 山东天海气体有限公司  

28 寿光市安特气瓶检测有限公司 

29 郯城县液化气站 

30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31 烟台汇通新能源利用集团有限公司 

32 枣庄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

四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条指出 第十

条国家支持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的科学技术研究，鼓励先进技

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推广应用。本标准的发布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的要求。 

针对重要产品追溯，国家发布了等系列标准，涉及 GB/T 

38154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核心元数据》、GB/T 38155-2019

《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》、GB/T 38156-2019《重要产品

追溯 交易记录总体要求》、GB/T 38158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

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》、GB/T 38159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

追溯体系通用要求》为相关领域开展追溯体系建设提供了通

用参考，但目前针对气瓶质量安全追溯，还未见有相关国际

标准和国家标准。本标准与以上标准协调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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